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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7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8 0 0 0 7 0 5 1 1 號 

茲增訂糧食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公布 

第 十五 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市場糧食交易價格或

主管機關執行糧食產銷、收購公糧計畫之謠言或不實

訊息。 

第 十八 條之三  違反第十五條之一規定，足生損害農民收益或消

費者權益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8 0 0 0 7 2 5 5 1 號 

茲增訂法官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一條之二、第四十八條之一

至第四十八條之三、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五十九條

之六、第六十三條之一、第六十八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至第

一百零一條之三條文；刪除第三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四

條、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

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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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一條至第六

十三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九條及第

一百零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法官法增訂第四十一條之一、第四十一條之二、第四十八

條之一至第四十八條之三、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九條之

一至第五十九條之六、第六十三條之一、第六十八條之一

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至第一百零一條之三條文；刪除第三

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

第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

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

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

一條至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九

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法官，指下列各款之人員： 

一、司法院大法官。 

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三、各法院法官。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法官，除有特別規定外，包括試署法

官、候補法官。 

本法所稱之法院及院長，除有特別規定外，包括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及其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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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司法行政人員，指於司法院及法官學院辦理

行政事項之人員。 

第 四 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依法審議法官之任免、轉

任、解職、遷調、考核、獎懲、專業法官資格之認定或授與、

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延任事項及其他法律規定應由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項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除第

一款委員外，其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名額及產生

之方式如下： 

一、 司法院院長指定十一人。 

二、 法官代表十二人：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最高行

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財

產法院法官代表一人、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家事法

院法官代表七人，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三、 學者專家三人：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人三人，送司法院院

長遴聘。 

學者專家對法官之初任、再任、轉任、解職、免職、獎

懲、候補、試署法官予以試署、實授之審查及第十一條所規

定之延任事項，有表決權；對其餘事項僅得列席表示意見，

無表決權。 

曾受懲戒者，不得擔任第二項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為向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提出人事議案所設

置之各種委員會，其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學者專家、律師

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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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資格條件、產生方式等

有關事項之辦法，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但審議規

則涉及法官任免、考績、級俸、遷調及褒獎之事項者，由司

法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第 五 條  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之法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 經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或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三年以上且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但以任用於地

方法院法官為限。 

二、 曾任實任法官。 

三、 曾任實任檢察官。 

四、 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上。 

五、 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六年以上，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 

六、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合計六年以

上，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法律專門著

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七、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或助研究員合計六年以上，有主要法律科目之專

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高等行政法院之法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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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任實任法官。 

二、 曾任實任檢察官。 

三、 曾任法官、檢察官職務並任公務人員合計八年

以上。 

四、 曾實際執行行政訴訟律師業務八年以上，具擬任

職務任用資格。 

五、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

治、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合計八年以上，講授憲法、行政法、商標

法、專利法、租稅法、土地法、公平交易法、政

府採購法或其他行政法課程五年以上，有上述

相關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六、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

治、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究

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員合計八年以

上，有憲法、行政法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 

七、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政

治、行政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簡任公務人

員，辦理機關之訴願或法制業務十年以上，有憲

法、行政法之專門著作。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官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之委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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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任司法院大法官，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二、 曾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三、 曾任實任法官十二年以上。 

四、 曾任實任檢察官十二年以上。 

五、 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十八年以上，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 

六、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

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十年以上，講授主要法律

科目五年以上，有法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 

七、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十年以

上，有主要法律科目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 

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及第三項第六款、第七款所

稱主要法律科目，指憲法、民法、刑法、國際私法、商

事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強制執行法、破產法及其他經考試院指定為主要法律科

目者而言。 

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第二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

三項第六款、第七款之任職年資，分別依各項之規定合併

計算。 

其他專業法院之法官任用資格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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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之大法官、律師、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

員，其擬任職務任用資格取得之考試，得採筆試、口試及

審查著作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之考試方式

行之，其考試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經依前項通過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者，僅取

得參加由考試院委託司法院依第七條辦理之法官遴選之

資格。 

司法院為辦理前項法官遴選，其遴選標準、遴選程

序、被遴選人員年齡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司

法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第 七 條  初任法官者除因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直接分發任

用外，應經遴選合格。曾任法官因故離職後申請再任

者，亦同。  

司法院設法官遴選委員會，掌理前項法官之遴選及其

他法律規定辦理之事務。 

前項遴選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名額及產生之方式如下： 

一、 考試院代表一人：由考試院推派。 

二、 法官代表七人：由司法院院長提名應選名額三倍

人選，送請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從中審定應選

名額二倍人選，交法官票選。 

三、 檢察官代表一人：由法務部推舉應選名額三倍人

選，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應選名額二倍人

選，辦理檢察官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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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律師代表三人：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地律師

公會各別推舉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院

長從中提名應選名額二倍人選，辦理全國性律師

票選。 

五、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六人：學者應包括法律、社

會及心理學專長者，由司法院院長遴聘。 

第二項委員會由司法院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其因故

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之委員代理之。委員會之

決議，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前項總人數，應扣除任期中解職、死亡致出缺之人

數，但不得低於十二人。 

遴選委員會之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遴選委員之資格條件、票選程序及委員出缺之遞補等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分別定之，並各自辦理票選。 

第 九 條  具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資格經遴選者，為候補法官，

候補期間五年，候補期滿審查及格者，予以試署，試署

期間一年。因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直接分發任用為法

官者，亦同。 

具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第二項第三款至第

七款資格經遴選者，為試署法官，試署期間二年；曾任法官、

檢察官並任公務人員合計十年以上或執行律師業務十年以

上者，試署期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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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候補法官於候補期間，輪辦下列事務。但司法院

得視實際情形酌予調整之： 

一、 調至上級審法院辦理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三

項、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五項之事項，期間為

一年。 

二、 充任地方法院合議案件之陪席法官及受命法官，

期間為二年。 

三、 獨任辦理地方法院少年案件以外之民刑事有關裁

定案件、民刑事簡易程序案件、民事小額訴訟程序

事件或刑事簡式審判程序案件，期間為二年。 

候補法官於候補第三年起，除得獨任辦理前項第三款

事務外，並得獨任辦理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

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 

候補法官應依第三項各款之次序輪辦事務，但第一款

與第二款之輪辦次序及其名額分配，司法院為應業務需

要，得調整之；第二款、第三款之輪辦次序，各法院為應

業務需要得調整之。 

對於候補法官、試署法官，應考核其服務成績；候

補、試署期滿時，應陳報司法院送請司法院人事審議委

員會審查。審查及格者，予以試署、實授；不及格者，

應於二年內再予考核，報請審查，仍不及格時，停止其

候補、試署並予以解職。 

前項服務成績項目包括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裁判品

質、品德操守及身心健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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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為服務成績之審查時，應徵詢

法官遴選委員會意見；為不及格之決定前，應通知受審查之

候補、試署法官陳述意見。 

司法院為審查候補、試署法官裁判或相關書類，應組成

審查委員會，其任期、審查標準等由司法院另定之。 

候補、試署法官，於候補、試署期間辦理之事務、服務

成績考核及再予考核等有關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 三十 條  司法院設法官評鑑委員會，掌理法官之評鑑。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 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判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

審判案件有明顯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 

二、 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四、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情節重大。 

五、 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六、 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情節重大。 

七、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由法官三人、檢察官一人、律師三

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評鑑委員任期為二

年，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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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

行職務： 

一、 評鑑委員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評鑑事

件所涉個案之當事人。 

二、 評鑑委員為受評鑑法官、請求人八親等內之血親

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 

三、 評鑑委員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評鑑事

件所涉個案，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共同義務人

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 

四、 評鑑委員於評鑑事件所涉個案，現為或曾為當事

人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家長、家屬。 

五、 評鑑委員於評鑑事件所涉個案，曾為證人或鑑

定人。 

六、 評鑑委員曾參與評鑑事件之法官自律程序。 

七、 評鑑委員現受任或三年內曾受任辦理受評鑑法官

所承辦之各類案件。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請求人或受評鑑法官得聲請評鑑

委員迴避： 

一、 評鑑委員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 評鑑委員有前項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 

法官評鑑委員會如認評鑑委員有應自行迴避之原因，

或受前項之聲請，應為迴避與否之決議。但被聲請迴避之評

鑑委員，不得參與該決議。 

前項決議，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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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評鑑委員產生之方式如下： 

一、 法官代表由全體法官票選之。 

二、 檢察官代表由全體檢察官票選之。 

三、 律師代表，由各地律師公會各別推舉一人至

三人，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全國性律

師票選。  

四、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各推舉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人六人，送

司法院院長遴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前項委員： 

一、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之現任院長。 

二、 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之現任檢察長。 

三、 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 

四、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之公務人員。但公立

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研究人員不

在此限。 

五、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司法院院長遴聘第一項第四款之委員時，任一性別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評鑑委員之資格條件、票選程序及委員出缺之遞補等

有關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分別定之。 

第三十五條  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下列人員或

機關、團體認為有個案評鑑之必要時，得請求法官評鑑委員

會進行個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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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法官三人以上。 

二、 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上級機關或所屬法院對應

設置之檢察署。 

三、 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轄區域之律師公會或全國

性律師公會。 

四、 受評鑑法官所承辦已終結案件檢察官以外之當事

人或犯罪被害人。 

就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情事，法官認有澄清之必要

時，得陳請所屬機關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個案評鑑之。 

前二項請求，應提出書狀及繕本，記載下列各款事

項，並檢附相關資料： 

一、 請求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所屬機關名稱；請求

人為機關、團體者，其名稱、代表人姓名及機關、

團體所在地。 

二、 受評鑑法官之姓名及所屬或評鑑事實發生機關

名稱。 

三、 與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所列情事有關之具體

事實。 

四、 請求評鑑之日期。 

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官評鑑委

員會應決定不予受理： 

一、 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二、 同一事由，經法官評鑑委員會決議不付評鑑後仍

一再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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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應先依前項及第三十七條規定

審查有無應不予受理或不付評鑑之情事，不得逕予調查或

通知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 

法官評鑑委員會審議個案評鑑事件，為確定違失行為

模式之必要，或已知受評鑑法官有其他應受評鑑之情事

時，得就未經請求之違失情事，併予調查及審議。 

第三十六條  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下列期間內為之： 

一、 無涉受評鑑法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鑑事實終了

之日起算三年。 

二、 牽涉受評鑑法官承辦個案，非以裁判終結者，自該

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算三年。 

三、 牽涉受評鑑法官承辦個案，並以裁判終結者，自裁

判確定之日起算三年。但自案件辦理終結日起算

逾六年者，不得請求。 

四、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情形，自裁判確定或案件

繫屬滿六年時起算三年。 

受評鑑事實因逾前項請求期間而不付評鑑者，不影響

職務監督權或移付懲戒程序之行使。 

第三十七條  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官評鑑委

員會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 

一、 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不合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之規定。 

二、 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已逾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三、 對不屬法官個案評鑑之事項，請求評鑑。 

四、 就法律見解請求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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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已為職務法庭判決、監察院彈劾、或經法官評鑑委

員會決議之事件，重行請求評鑑。 

六、 受評鑑法官死亡。 

七、 請求顯無理由。 

第三十九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認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所列情

事之一，得為下列決議： 

一、 有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二、 無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

議委員會審議，並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前項第一款情形，司法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第一項評鑑決議作成前，應予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之

機會。 

第 四十 條  司法院應依法官評鑑委員會所為之前條決議，檢具受

個案評鑑法官相關資料，分別移送職務法庭審理或交付司

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第四十一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會議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法官評鑑委員會為第三十五條第四項之決定及第三十

七條之決議，得以三名委員之審查及該三名委員一致之同

意行之。該三名委員之組成由委員會決定之。 

法官評鑑委員會為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之決議，應

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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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三項委員總人數，應扣除未依規定推派、

票選或任期中解職、死亡或迴避致出缺之人數，但不得低

於八人。 

第四十一條之一  法官評鑑委員會得依受評鑑法官及請求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為必要之調查，並得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調查所得

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其他機關、團體、個

人，或供人閱覽、抄錄。 

受評鑑法官及請求人聲請到會陳述意見，除顯無必要

者外，不得拒絕；其到會陳述如有不當言行，並得制止之。 

請求人得聲請交付受評鑑法官提出之意見書，如無

正當理由，法官評鑑委員會不得限制或拒絕之；如同意交

付，並應給予表示意見之合理期間。 

受評鑑法官及請求人得聲請閱覽、抄錄、複印或攝錄第

一項調查所得資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官評鑑委員會

得限制或拒絕之： 

一、 個案評鑑事件決議前擬辦之文稿。 

二、 個案評鑑事件決議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 為第三人之正當權益有保障之必要。 

四、 其他依法律或基於公益，有保密之必要。 

前項經聲請而取得之資料，應予保密。 

評鑑程序關於調查事實及證據、期日與期間及送達，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之二  個案評鑑事件牽涉法官承辦個案尚未終結者，於該法

官辦理終結其案件前，停止進行評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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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應依法聘用專責人員，協助辦理評鑑請求之審

查、評鑑事件之調查，及其他與評鑑有關之事務。 

法官評鑑委員會行使職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

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保障，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 

前項職權之行使，非經受評鑑法官之同意或法官評鑑

委員會之決議，不得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書，應於法官評鑑委員會網站

公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評鑑實施辦法及評鑑委員

倫理規範，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十三條  實任法官，除法律別有規定者外，非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不得停止其職務： 

一、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

員者。 

二、 有第六條第五款之情事者。 

三、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者。 

四、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未依規定

易科罰金，或受罰金之宣告，依規定易服勞役，在

執行中者。 

五、 所涉刑事、懲戒情節重大者。 

六、 有客觀事實足認其不能執行職務，經司法院邀請

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者。 

經依法停職之實任法官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

得申請復職，並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公務員懲戒法復職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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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任法官因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事由停止其職務

者，其停止職務期間及復職後之給俸，準用公務人員俸給法

之規定；因第一項第六款事由停止其職務者，支給第七十一

條第一項所定本俸及加給各三分之一。但期限最長不得逾

三年。 

司法院大法官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經司法院大

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

意，由司法院呈請總統停止其職務；因第一項第六款情事停

止其職務者，於停止職務期間，支給第七十二條所定月俸及

加給各三分之一。 

實任法官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

定或經職務法庭裁判確定而受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之懲戒處分者，應繳回其停職期間所領之本俸。 

第四十七條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設職務法庭，審理下列之事項： 

一、 法官懲戒之事項。 

二、 法官不服撤銷任用資格、免職、停止職務、解職、

轉任法官以外職務或調動之事項。 

三、 職務監督影響法官審判獨立之事項。 

四、 其他依法律應由職務法庭管轄之事項。 

對職務法庭之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第四十八條  職務法庭第一審案件之審理及裁判，以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委員一人為審判長，與法官二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議

庭行之。但審理法官懲戒案件時，應增加參審員二人為合議

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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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合議庭之法官應至少一人與當事人法官為同審判

系統；於審理司法院大法官懲戒案件時，陪席法官應全部以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之。 

第一項之陪席法官，須具備實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資

歷，由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遴定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法

官各三人，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任期三年，得連任。其

人數並得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各法院院長不得為職務法庭之陪席法官。 

第一項但書之參審員，由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遴定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任期三

年，不得連任。其人數並得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參審員： 

一、 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 

二、 公務人員。但公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

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三、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第四十八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但書之參審員，職權與法官同，應依據法律

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參審員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職務，不得為有害司法公

正信譽之行為，並不得洩漏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悉之

秘密。 

參審員有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或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

者，司法院院長得經法官遴選委員會同意後解任之。 

參審員應按到庭日數支給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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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費用之支給辦法及參審員之倫理規範，由司法院

定之。 

第四十八條之二  職務法庭第二審案件之審理及裁判，以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委員長為審判長，與最高法院法官二人、最高行政法院

法官一人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一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

議庭行之。 

前項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陪席法官由司法院法官

遴選委員會遴定，提請司法院院長任命，任期為三年，得連

任。其人數並得視業務需要增加之。 

第四十八條之三  法官經任命為職務法庭成員者，有兼任義務。 

法官遴選委員會依第四十八條第三項、第五項、第四

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遴定職務法庭成員時，應同時遴

定遞補人選，於成員出缺時遞補之，任期至出缺者任滿時

為止。 

職務法庭之事務分配及代理次序，由全體職務法庭成

員決定之。 

職務法庭成員之遴選及遞補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十九條  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

必要者，應受懲戒。 

第三十條第二項法官應付個案評鑑之規定及第五十條

懲戒之規定，對轉任司法行政人員、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

法官，於轉任、退休或離職前之行為亦適用之。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懲戒之事由。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一行為，不受二次懲戒。同一行為已

經職務法庭為懲戒、不受懲戒或免議之判決確定者，其原懲

處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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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應受懲戒之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

者，仍得予以懲戒。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

者，亦同。但情節輕微，如予懲戒顯失公平者，無須再予

懲戒。 

懲戒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免議之判決： 

一、 同一行為，已受懲戒判決確定。 

二、 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定，認已無受懲戒之必要。 

三、 已逾第五十二條規定之懲戒權行使期間。 

四、 有前項但書之情形。 

第 五十 條  法官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 免除法官職務，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二、 撤職：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

期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三、 免除法官職務，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 

四、 剝奪退休金及退養金，或剝奪退養金。 

五、 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六、 罰款：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或任職時最後月

俸給總額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七、 申誡。 

依應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足認已不適任法官者，應予前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處分。 

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懲戒處分者，不得充任律

師，其已充任律師者，停止其執行職務；其中受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之懲戒處分者，並不得回任法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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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一項第二款之懲戒處分者，於停止任用期間屆

滿，再任公務員，自再任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

或遷調主管職務。 

職務法庭為第一項第三款之懲戒處分，關於轉任之職

務應徵詢司法院之意見後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懲戒處分，以退休或其他原

因離職之法官為限。已給付之給與，均應予追回，並得以

受懲戒法官尚未領取之退休金或退養金為抵銷、扣押或強

制執行。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退休金，指受懲戒法官離職

前所有任職年資所計給之退休或其他離職給與。但公教人

員保險養老給付、受懲戒法官自行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六款得與第四款、第五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

為處分。 

第一項第七款之懲戒處分，以書面為之。 

第 五十 條之一  法官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後始受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處分確定者，應依下列規定剝奪或減少其退休

金、退養金；其已支領者，照應剝奪或減少之全部或一部

追繳之： 

一、 受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處分者，應自始剝奪其退休

金及退養金。 

二、 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處分者，應自始減少其退休

金及退養金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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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處分者，應自始剝奪其退

養金。 

前項所指之退休金，適用前條第七項之規定。 

第一項人員因同一案件，於其他法律有較重之剝奪或

減少退休金處分者，從重處罰。 

第五十一條  法官之懲戒，除第四十條之情形外，應由監察院彈劾後

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司法院認法官有應受懲戒之情事時，除依法官評鑑之

規定辦理外，得逕行移送監察院審查。 

司法院依前項規定逕行移送監察院審查前，應予被付

懲戒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決

議之。 

第五十二條  法官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職

務法庭之日止，已逾五年者，不得為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

罰款或申誡之懲戒。但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情形，自依本

法得付個案評鑑之日起算。 

前項行為終了之日，係指法官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

日。但應受懲戒行為係不作為者，自法官所屬機關知悉之

日起算。 

第五十五條  法官經司法院或監察院移送懲戒，或經司法院送請監

察院審查者，在判決確定生效或審查結束前，不得申請退休

或資遣。但移送懲戒後經職務法庭同意者，不在此限。 

經移送懲戒之法官於判決確定生效時已逾七十歲，且

未受撤職以上之處分，並於判決確定生效後六個月內申請

退休者，計算其任職年資至滿七十歲之前一日，準用第七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給與退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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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法庭於受理第一項之移送後，應將移送書繕本送

交被移送法官所屬法院及銓敘機關。 

第五十六條  監察院、司法院、各法院或分院、法官，得為第四十七

條各款案件之當事人。 

職務法庭審理法官評鑑委員會報由司法院移送之案

件，應通知法官評鑑委員會派員到庭陳述意見。 

第五十八條  職務法庭第一審案件之審理，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

行言詞辯論。 

職務法庭第一審審判長於必要時，得命法官一人為受

命法官，先行準備程序，闡明起訴之事由。 

受命法官經審判長指定調查證據，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 有在證據所在地調查之必要者。 

二、 依法應在法院以外之場所調查者。 

三、 於言詞辯論期日調查，有致證據毀損、滅失或礙難

使用之虞，或顯有其他困難者。 

四、 調取或命提出證物。 

五、 就必要之事項，請求該管機關報告。 

第五十九條  職務法庭審理法官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停

止職務之必要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先行停止被付懲

戒法官之職務，並通知所屬法院院長。 

職務法庭為前項裁定前，應予被付懲戒法官陳述意見

之機會。 

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為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懲戒處分者，除受懲戒法官已遭停職者外，應依職權裁

定停止受懲戒法官之職務，並通知所屬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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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裁定，不得抗告。 

第一項及第三項裁定於送達受懲戒法官所屬法院院長

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第一項之訴如經駁回，或第三項之判決如經廢棄，被停

職法官得向司法院請求復職，其停止職務期間及復職後之

給俸，準用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 

第五十九條之一  當事人對於職務法庭第一審之終局判決不服者，得自

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上訴於職務法庭第二

審。但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 

第五十九條之二  對於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 

第五十九條之三  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一、 判決職務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二、 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或參審員參與審判。 

三、 職務法庭對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 

四、 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代表或辯護。 

五、 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第五十九條之四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職

務法庭為之： 

一、 當事人。 

二、 第一審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 

三、 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

更之聲明。 

四、 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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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 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第一項上訴狀內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 

第五十九條之五  職務法庭第二審案件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職務法庭第二審之判決，應經言詞辯論為之。但職務法

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言詞辯論實施之辦法，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定之。 

第五十九條之六  對於職務法庭第一審案件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但別有

不許抗告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一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提起再審之訴，對於

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

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一、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二、 判決職務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三、 依法律或裁定應迴避之法官、參審員參與審判。 

四、 參與裁判之法官或參審員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

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

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五、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已證明係

虛偽或偽造、變造。 

六、 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 

七、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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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同一行為其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為判決基礎

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

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九、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

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

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提起再

審之訴。 

判決確定後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

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受

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審之訴。 

再審之訴，於原判決執行完畢後，亦得提起之。 

第六十二條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職務法庭管轄之。 

對於職務法庭就同一事件所為之第一審、第二審判決

提起再審之訴者，由第二審合併管轄之。 

對於職務法庭之第二審判決，本於前條第一項第五款

至第八款事由聲明不服者，雖有前二項之情形，仍專屬職務

法庭第一審管轄。 

第六十三條  提起再審之訴，應於下列期間為之： 

一、 以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為

原因者，自原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但判決

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之翌日起算。 

二、 以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第八款為原

因者，自相關之裁判或處分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

內。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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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七款為原因者，自發現新

證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四、 以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為原因者，自解釋公

布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受懲戒法官之不利益提起再審之訴，於判決後經過

一年者不得為之。 

第六十三條之一  職務法庭法官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曾參與職務

法庭之第二審確定判決者，於就該確定判決提起之再審訴

訟，無庸迴避。 

第六十八條之一  裁定已經確定，且有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情形者，得準

用第六十一條至前條之規定，聲請再審。 

第六十九條  職務法庭懲戒處分之第二審判決，於送達受懲戒法官

所屬法院院長之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 

受懲戒法官因懲戒處分之判決而應為金錢之給付，經

所屬法院定相當期間催告，逾期未履行者，該院得以判決書

為執行名義，囑託民事執行處或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

分署代為執行。 

前項執行程序，應視執行機關為民事執行處或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而分別準用強制執行法或行政執行

法之規定。 

受懲戒法官所屬法院院長收受剝奪或減少退休金及

退養金處分之判決後，應即通知退休金及退養金之支給

機關，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第二項規定催告履行及囑託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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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及第四項情形，於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法官，並

得對其退休金、退養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給與執行。受懲戒

法官死亡者，就其遺產強制執行。 

法官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考試院

定之。 

第七十六條  實任法官轉任司法行政人員者，視同法官，其年資及待

遇，依相當職務之法官規定列計，並得不受公務人員任用

法，有關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合格之限制；轉任期間三年，得

延長一次；其達司法行政人員屆齡退休年齡三個月前，應予

回任法官。 

前項任期於該實任法官有兼任各法院院長情事者，二

者任期合計以六年為限。但司法院認確有必要者，得延任

之，延任期間不得逾三年。 

第十一條第一項及前二項所定任期，於免兼或回任法

官本職逾二年時，重行起算。 

曾任實任法官之第七十二條人員回任法官者，不受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七條之限制。 

第一項轉任、回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司法

院、行政院定之。 

第七十九條  法官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體

衰弱，不堪工作者，得準用公務人員有關資遣之規定申請

資遣。 

法官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心障

礙難以回復或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停止職務

超過三年者，得準用公務人員有關資遣之規定資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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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資遣人員除依法給與資遣費外，並比照前條規

定，發給一次退養金。 

第八十九條  本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六條、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第

四款、第五款、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

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

十條之一、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七

十六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七十九條、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

百零一條之二、第五章、第九章有關法官之規定，於檢察

官準用之；其有關司法院、法官學院及審判機關之規定，

於法務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及檢察機關準用之。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主

任檢察官之職期調任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察官三人、法官一人、律師三

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評鑑委員任期為二

年，得連任一次。 

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 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判確定之案件、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

案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有明顯違

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 有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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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情節重大。 

五、 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

節重大。 

六、 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情節重大。 

七、 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第四項第七款檢察官倫理規範，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有第四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

者，應受懲戒。 

檢察官之懲戒，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職務法庭審理之。

其移送及審理程序準用法官之懲戒程序。 

法務部部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及最高檢察署檢察

總長，其俸給準用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標準

支給。法務部政務次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其俸給準用

政務人員次長級標準支給，並給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之專業加給。 

法務部部長、政務次長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退職

時，準用第七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辦理。最高檢察署檢察總

長退職時，亦同。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在職死亡之撫卹，準用第八十條

第二項之規定。 

第一百零一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繫屬於職務法庭之案件尚未終結者，於本法修正施

行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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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職務法庭依修正後之程序規定繼續審理。但修

正施行前已依法進行之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二、 其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定，依修正施行前之規

定。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法官、

檢察官者，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法官、檢察官之

規定。 

第一百零一條之二  第五十條之一修正施行前，有該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者，不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第一百零一條之三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之第七

條、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八條施行前，已任法官遴選委員會

委員、法官評鑑委員會委員及職務法庭法官者，任期至上開

條文施行日前一日止，不受修正前任期之限制。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除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半年施行、第七十八

條自公布後三年六個月施行者外，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

除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

七十六條、第七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三，自公布日施行

者外，其餘條文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7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8 0 0 0 7 0 5 2 1 號 

茲修正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修正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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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謀

取不正當利益。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

實訊息。 

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廢止許

可證。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8 0 0 0 7 0 5 3 1 號 

茲修正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第四條、第十六條、第十

七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修正第一條、第四條、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公布 

第 一 條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全國公務員之懲戒，及法官法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事項。 

第 四 條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應分庭審判公務員懲戒案件，其庭

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 

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及裁判，以委員五人合議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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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合議庭除由委員長兼任審判長外，餘以資深委員

充審判長，資同以年長者充之。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設職務法庭，審理法官法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各款及第八十九條第八項案件，其合議庭成員依

法官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二定之。 

第 十六 條  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有關審判長之規定，於受命委

員、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第 十七 條  違反審判長、受命委員、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發維持

法庭秩序之命令，致妨害執行職務，經制止不聽者，處三月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

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8 0 0 0 7 2 6 9 1 號 

茲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十七條、第一百二十

一條、第四百五十六條及第四百六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刑事訴訟法修正第一百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十七條、第一

百二十一條、第四百五十六條及第四百六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公布 

第一百十六條之二  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

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遵守下列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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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 

二、 不得對被害人、證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

判之公務員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

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

實施危害、恐嚇、騷擾、接觸、跟蹤之行為。 

三、 因第一百十四條第三款之情形停止羈押者，除維

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者外，未經法院或檢察

官許可，不得從事與治療目的顯然無關之活動。 

四、 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 

五、 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離開住、居所或一定

區域。 

六、 交付護照、旅行文件；法院亦得通知主管機關不予

核發護照、旅行文件。 

七、 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不得就特定財產為一定

之處分。 

八、 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事項。 

前項各款規定，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

銷之。 

法院於審判中許可停止羈押者，得命被告於宣判期日

到庭。 

違背法院依第一項或第三項所定應遵守之事項者，得

逕行拘提。 

第一項第四款科技設備監控之實施機關（構）、人

員、方式及程序等事項之執行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

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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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七條  停止羈押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再執行羈押： 

一、 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場者。 

二、 受住居之限制而違背者。 

三、 本案新發生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

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 

四、 違背法院依前條所定應遵守之事項者。 

五、 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羈押之被告，因第

一百十四條第三款之情形停止羈押後，其停止羈

押之原因已消滅，而仍有羈押之必要者。 

偵查中有前項情形之一者，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行之。 

再執行羈押之期間，應與停止羈押前已經過之期間合

併計算。 

法院依第一項之規定命再執行羈押時，準用第一百零

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之撤銷羈押、第一百零九條之命

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一百十五條

及第一百十六條之停止羈押、第一百十六條之二第二項之

變更、延長或撤銷、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沒入保證金、第

一百十九條第二項之退保，以法院之裁定行之。 

案件在第三審上訴中，而卷宗及證物已送交該法院

者，前項處分、羈押及其他關於羈押事項之處分，由第二

審法院裁定之。 

第二審法院於為前項裁定前，得向第三審法院調取卷

宗及證物。 

檢察官依第一百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變更、延長或撤

銷被告應遵守事項、第一百十八條第二項之沒入保證金、第

一百十九條第二項之退保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但書、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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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二十八條第四項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於偵查中以檢

察官之命令行之。 

第四百五十六條  裁判除關於保安處分者外，於確定後執行之。但有特別

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於裁判法院送交卷宗前

執行之。 

第四百六十九條  受罰金以外主刑之諭知，而未經羈押者，檢察官於執行

時，應傳喚之；傳喚不到者，應行拘提。但經諭知死刑、無

期徒刑或逾二年有期徒刑，而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

者，得逕行拘提。 

前項前段受刑人，檢察官得依第七十六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逕行拘提，及依第八十四條之規定通緝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6 月 2 8 日 

特派蘇嘉全為中華民國慶賀吉里巴斯共和國獨立 40週年慶典

特使。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5 日 

特任陳儀深為國史館館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0 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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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8 日 

特派謝秀能為 108 年公務、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108 年交通

事業郵政、公路、港務人員升資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1 日 

任命李悅菁為總統府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洪宗林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簡任

第十職等副分局長，柯勝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一職

等組長。 

任命沈志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

職等副署長。 

任命張朝能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陳開元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

陳榮貴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蘇詩雅、

李彩溱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陳怡均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郭佳君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

書，尚光琪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派宋慧珠為僑務委員會簡派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蘇再勝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市榮民服務處簡

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歐明光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

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陳小慈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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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帥士節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宜蘭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徐偉光為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苗栗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郭照榮為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

林立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

職等主任，鄭陽光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

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李梨瑜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

東農場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黃蜀雯為臺中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職等

室主任。 

任命范盛慧、吳景輝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

兼科長，陳季惠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周鼎、

張永瑞、胡中興、李振弘、袁明程、朱棟樑、陳仁宏、馬紹仕、張志賢、

程永能、羅彩月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

究員。 

任命許永議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柯淑玲為

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楊啄靂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簡任第十一

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趙弘靜為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秘書，許靜江

為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隆易君為立法院預

算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研究員，呂明澤為立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秦劍雲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朱蔚菁為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專門委員，林桂美為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編審，李淑娟為立法院法制局簡任第十

二職等副局長，陳坤明為立法院議政博物館簡任第十三職等館長，孔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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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立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李耀中為立法院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

析師，郭冬瑞、蘇顯星為立法院法制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兼組長，

郭惠津為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葉滿足為司法院統計處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陳彩瑩為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志凱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 

任命柯敏菁為監察院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莊秀瑩、張寶文、邱意儒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張碧琴

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紀淑滿、吳肇峰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

等稽察。 

任命楊宗珉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黃莉雅

為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文俊為新北市三峽區

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 

任命李宜儒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呂紹霖

為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呂銘洋為桃園市政府

養護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陳聖義為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江育德為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

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蘇振昇為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

十職等專門委員，葉孟芬為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秘書，周賢平為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呂美莉、洪秀勳為臺中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參議，黃雅希為臺

中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鍾正光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林敏棋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簡任第十職等主

任秘書，洪峰明為臺中市南區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陳寶雲為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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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西屯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林國聲為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簡任第

十職等區長。 

任命王揚智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副

秘書長，劉 崇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陳棖福為臺南市

政府財政稅務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汪啟瑞為臺南市議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秘書長。 

任命陳佩汝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林國民、劉富美為宜蘭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楊秀川為

宜蘭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陳季媛為新竹縣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 

任命彭德俊為苗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逸玲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張雀芬為彰化縣

文化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周敏正為南投縣政府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陳興傑為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 

任命呂清海為嘉義縣消防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 

任命謝錦川為臺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消費者保護官，沈碧恕

為臺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呂玉枝為花蓮縣地方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董梨卿為金門縣稅務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王世祿為金門

縣消防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陳祥麟為金門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

處長。 

任命羅興漢、賈維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子昇、周明億、林靜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池嘉琳、邊沛翎、余世凱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統府公報 第 7436號 

43 

 

任命鍾育勲、莊孟琪、陳勇伸、林涵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袁慈、蕭在富、徐廷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佑、陳宛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唐國書、王雋元、薛宇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娟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紹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匡夢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旭萍、唐婕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銘泰、凃幸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思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依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俋辰、盧美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向子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其玄、趙德韻為候補法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1 日 

任命陳中振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許文光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王志原、王文佐、李聖明、洪碩鴻、郭讚德、蔡堯岳、蔡建輝、

林承志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子豪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江基維、蔡尚孝為警正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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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趙庭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洪峻羿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0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8 0 0 0 6 6 3 4 0 號 

皇冠文化集團創辦人平鑫濤，軒豁雋朗，博見洽聞。少歲中

原烽鼓，奮勉踔厲，卒業上海大同大學，厚植文學藝術涵養，蓄

積專業才具職能，篤勤敏贍，卓卓錚錚。來臺後創辦《皇冠》雜

誌，設置基本作家制度，潛心培植優異新秀；擘劃「皇冠大眾小

說獎」，開展讀者直選方案；跨足影視唱片產業，豐沛知性人文

範疇，撰述譯介，輯印推廣；高情遠抱，踵事增華。旋構築藝文

出版網絡，運籌國際行銷策略，尤以司馬中原鄉野奇談、三毛流

浪文學、瓊瑤愛情小說等作品，迭拓美學賞析視野，蔚起社會閱

讀風氣，瑰意琦行，沾溉興詠。復任《聯合報》副刊主編，洞悉

時代潮流脈動，蒐羅跨域旨趣題材，獨出機杼，茂實英聲。曾獲

頒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其掌執集團亦四度榮獲金鼎獎暨

臺北市政府特別譽揚表彰殊榮。綜其生平，踐履當代大眾文學素

志，丕奠多元文化薪傳基石，遺緒謨猷，潤色鴻業；懋績遐舉，

名垂竹帛。遽聞嵩齡化鶴，軫悼彌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

崇禮俊彥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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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8年 7月 5日至 108年 7月 11日 

7月 5日（星期五） 

˙參拜三峽祖師廟（新北市三峽區） 

˙視察捷運三鶯線延伸段（桃園市八德區） 

˙主持 2019總統教育獎頒獎典禮致詞 

7月 6日（星期六） 

˙蒞臨公視台語台開台典禮致詞（基隆市仁愛區） 

7月 7日（星期日） 

˙出席「反省記憶－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三、四波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

式」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7月 8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7月 9日（星期二） 

˙接見帛琉共和國副總統歐宜樓（Raynold Oilouch）等一行 

˙接見臺北市立南港高工參與 2019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FRC）

北洛杉磯區域賽暨底特律總決賽團隊等一行 

7月 10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月 11日（星期四） 

˙自由民主永續之旅－出訪加勒比海友邦 

◎發表行前談話（桃園市大園區） 

◎發表機上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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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8年 7月 5日至 108年 7月 11日 

7月 5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7月 6日（星期六） 

˙蒞臨 2019淨韻三千觀音和平祈福音樂晚會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7月 7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7月 8日（星期一） 

˙蒞臨美國獨立 243 週年及美臺旅遊年慶祝酒會致詞（臺北市信

義區） 

7月 9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7月 10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月 11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